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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常务会议、降

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降低

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要求，确保各项

政策落实落地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

决策部署上来 

（一）充分认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重要意义。降低社会保险费

率，是减轻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

举措。各级税务机关要从讲政治的高度，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

要意义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

来，进一步增强落实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、

紧迫感，确保各项政策 2019 年 5 月 1 日如期实施、落实落地。 

（二）深入学习领会《方案》精神。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学习、

深刻领会《方案》主要内容，全面理解、牢牢把握降低社会保险

费率的政策要点。尤其要准确把握、严格落实好关于“不得采取

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，不得自行对企业历史欠

费进行集中清缴，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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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性下降”的工作要求，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推进、平稳落地。 

（三）切实加强对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的组织领导。落实

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涉及面广、情况复杂，

社会关注度高。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“一把手”

要负总责，亲自指挥，亲自部署，亲自协调，亲自推动；分管领

导要具体负责，一个地区一个地区、一类事一类事、一个阶段一

个阶段抓好落实。要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纳入减税降费的

“大盘子”，在减税降费办公室成立社保费工作组，完善“一竿

子插到底”的指挥系统和工作机制，实现降费与减税工作一起部

署、一起落实。社保费工作组要发挥专业优势，积极主动作为，

各职能部门要大力支持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二、分类明确职责任务，有针对性地抓好重点工作 

（四）社保核定税务征收地区。由税务机关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传递的缴费信息开展征收工作的地区，税务机关要着力赏调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部门，落实稳定缴费方式的有关要求，

确保征收工作平稳、社会预期稳定。 

（五）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缴费地区。由缴费人自行向税务机关

申报缴费的地区，税务机关要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

部门，做好缴费人的政策宣传和辅导，确保缴费人能够按照降低

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进行申报缴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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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地区。尚未征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

他险种缴费地区的税务机关要落实好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

保险费率政策，积极做好相关征收和核算工作。 

三、扎实做好征管服务，确保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落实落

细 

（七）加强宣传辅导。各级税务机关要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

医疗保障等部门，通过新闻媒体、门户网站、专题辅导等多种渠

道，用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做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的宣传和辅

导工作，及时回应缴费人关切。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为落实降

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（八）强化业务培训。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业务培训工作。

税务总局将组织“一竿子插到底”的视频培训。各级税务机关都

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加强税务干部业务培训，使税务干部尤其是一

线征管服务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和切实执行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

策。要同步加强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业务人员培训，及时准确回

答缴费人咨询。 

（九）优化征收流程。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“简明易行好操作”

的要求，根据本地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口径调

整情况，优化申报、缴费具体流程，切实提升申报征收工作效率。 

（十）完善信息系统。各级税务机关要适应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54


